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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宁区人民法院发布 10个物业纠纷基层治理案例，聚焦社区常见矛盾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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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

于个人所得税有关征管事项的公

告》（以下简称“公告”），释放个税

征管利好信号。

公告明确，在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期间，纳

税人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

售后  年内，在同一城市重新购

买住房的，可按规定申请退还其

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

税，具体服务与征管规定参照《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居民换购住

房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征管事项

的公告》（    年第   号）执行。

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解释，

根据相关规定，延续实施支持居

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

至     年   月   日。具体规定

与申报操作流程也延续以往规

定。因此，居民换房个税优惠政策

办理跟以往一致，并没有变化。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居

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

征管事项的公告》（    年第   

号）显示，纳税人换购住房个人所

得税退税额的计算公式为：

新购住房金额大于或等于现

住房转让金额的，退税金额  现

住房转让时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新购住房金额小于现住房转

让金额的，退税金额  （新购住房

金额÷现住房转让金额）×现住

房转让时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现住房转让金额和新购住房

金额与核定计税价格不一致的，以核定

计税价格为准。

现住房转让金额和新购住房金额均

不含增值税。

税费“组合拳”持续加码。此前， 月

 日起落地的住房交易增值税新政也进

一步降低住房交易门槛。此外，各地在城

市更新、存量盘活及公积金优化等领域

均有积极举措，助力市场销售延续温和

修复态势。 综合

狂风拔树 “祸从天降”

某日凌晨，台风登陆上海，某

小区公共部位的一棵陈年大树被

连根拔起，倒地过程中直接砸穿

屋面，顶楼业主的阁楼亦严重受

损。该树木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由

物业公司负责日常管理、养护。

顶楼业主认为，气象部门多

次发布台风预警，物业公司未采

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存在过错，应

当赔偿顶楼业主的损失。物业公

司则认为，台风过境导致树木倾

倒，顶楼业主的损失由不可抗力

所致，物业公司不应赔偿。

法院经审理认为，台风登陆前，

气象部门已多次预警，物业公司未

能提前检查小区业主共有的绿植状

况，未采取修剪、加固等合理措施避

免树木折断、倾倒，违反物业服务合

同约定的服务标准，存在过错，应当

赔偿顶楼业主的损失。

治理建议

物业公司应当依法依约管

理、养护小区公共部位的绿植，采

取以下措施， 避免服务瑕疵导致

业主受损。

全周期、常态化绿植管理。 物

业公司应全面梳理小区内的公共

绿植，制作绿化档案，制定专业的

绿化作业规范。 落实常态化巡查，

定期修剪枝干、清理枯腐、加固倾

斜树木、防治病虫害等，实现绿植

生长的全周期管理、养护。

制定应急预案，防范风险。 物

业公司应针对台风、暴雨、暴雪等

极端天气，制定专项应急预案。 在

气象部门发布预警后， 及时响应、

紧急排查，对高风险林木采取专业

处置措施，并有效提醒业主远离。

选票存伪 选聘撤销
某小区业委会启动物业公司

选聘表决。初期唱票显示，大部分

收回票选择续聘原物业公司，少

部分选择另聘物业公司。后核算

面积时发现数据异常，再行复核

后发现大量重复选票。经鉴定机

构抽样鉴定，确认抽样中有  张

选票的业主大会印章系伪造。业

委会遂参照鉴定报告中印章辨别

方法自行比对其余选票，并据此

将   张选票认定为假票剔除，另

通过事后私下询问个别业主的方

式，将原先的  张无效票计入有

效票范畴，最终作出另聘物业公

司的决定。

赵某作为小区业主，认为业

主大会表决程序严重违法，侵害

了业主的合法权益，遂诉至人民

法院要求撤销该决定。法院经审

理认为，表决程序存在重大瑕

疵：一是在怀疑存在较大比例假

票、可能对表决结果造成实质影

响的情况下，业委会仅凭肉眼比

对判定选票真伪，且未公示核验

过程；二是对无效票采取双重标

准，选择性地通过事后核实“复

活”部分选票，进而满足表决比

例。上述行为实质性侵害了业主

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据此判决

撤销该决定。

治理建议

业主大会是业主自治的最高

决策机构，是全体业主行使共同

管理权、参与社区治理的核心平

台。 业委会组织业主大会表决

时，负有依法依规核验选票的义

务，确保表决结果符合业主的真

实意思。 对业主大会表决过程中

的选票发放、计票唱票等各核心

环节书面留痕， 将会议记录、公

示文件、选票原件等材料建档立

册； 在表决过程中邀请街道房

办、 业主代表等现场监票见证，

保障计票唱票等环节公开公正；

可探索运用线上智能投票平台，

从技术上杜绝冒用业主身份投

票的情况发生。

拒收新房 拒缴物业费
张某向开发商购买房屋用于

投资，在房屋已竣工验收具备交

付条件的情况下，因长期在外地

等自身原因始终未办理收房手

续，也未支付物业服务费。小区前

期物业公司多次催讨物业费未

果，无奈诉至人民法院。张某在审

理中辩称，其未收房、未使用房

屋，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对其不发

生效力，不同意支付物业服务费。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

房屋已竣工验收合格，满足交付

条件，张某拒收房屋缺乏事实与

法律依据，依照合同约定，应视为

开发商已向张某完成了房屋交付

义务，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对张某

具有约束力，张某应缴纳物业服

务费。

治理建议

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对全体业

主具有约束力， 但实践中部分业

主会以个人未使用房屋为由拒绝

缴纳物业服务费。 为规范物业服

务费收缴，明晰权责、减少纠纷，

提出以下意见：

物业服务合同约束全体业

主。 小区全体业主应依照物业服

务合同的约定足额缴纳物业服务

费， 个别业主未入住不影响合同

对其的约束力。

个人事由不能对抗缴费义

务。 物业公司持续维护小区公共

配套设施， 不会因个别业主空置

房屋而停止服务。 在房屋满足交

付条件的情况下， 即便业主因自

身原因不办理交接、不办理入住，

亦不能作为拒缴物业服务费的合

法理由。

来源：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以案释法厘清小区烦心事的权责边界
党建引领聚合力，物业共治惠民生。近日，长宁

区人民法院发布了 10个物业纠纷基层治理案例，

涵盖公共收益管理、业委会规范化建设、相邻关系

等重点领域，直面物业治理领域的难点、堵点、痛点

问题。本期选择其中几个案例，尤其是每个案例后，

长宁法院都附有针对性的治理建议供参考，旨在向

社会传递正确的价值取向，提供清晰的行为指引。


